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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4/2021_2022__E9_AB_98_E

7_BA_A7_E4_BA_BA_E5_c37_54924.htm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

员职业资格鉴定工作开展以来，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和

认可，该职业的职业资格二级（人力资源管理师）、职业资

格三级（助理人力资源管理师）和职业资格四级（人力资源

管理员）已纳入全国统一鉴定，参加鉴定的人数已累计达到

十几万人，在全国形成了较好影响。随着职业资格鉴定工作

的纵深推进，2001年颁布的国家职业标准中的部分内容已不

适宜实践的发展。为此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组织专家对标准

中的部分内容提出了修订意见并组织了论证，决定对企业人

力资源管理人员职业标准有关内容进行调整。调整主要涉及

两方面内容： 一、放宽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（国家职业资格

一级）的申报条件。经过调整，准许获硕士、学士学位者在

未持有职业资格二级证书的条件下直接申报职业资格一级。 

二、放宽人力资源管理师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）的申报条件

。经过调整，准许大专文化以下程度者直接申报职业资格二

级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